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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番禺区何贤纪念医院医疗综合大楼改扩建工程水土保持方案的复

函》（番水函〔2014〕160 号）批复了本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 

项目由于实际建设求等原因，对部分建设内容进行了调整。项目

绿化暂时未建设，绿化建设内容于医院后续改造项目建设统筹考虑建

设，因此构成重大变更。建设单位委托珠江水利委员会珠江水利科学

研究院站于 2022 年 7 月完成《番禺区何贤纪念医院医疗综合大楼改扩

建工程水土保持措施变更报告书》。广州市番禺区水务局以番水函

〔2022〕730 号文对项目水土保持变更方案作出准予变更行政许可决

定。批复的建设期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 1.24 公顷。经核定，本次

验收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 1.24 公顷。 

（三）水土保持初步设计或施工图设计情况 

广州市番禺区建设局于 2014 年 6 月 19 日以《广州市番禺区建设

局关于番禺区何贤纪念医院医疗综合大楼改扩建工程初步设计的复

函》（番建函〔2014〕1066 号）批复了项目初步设计（含水土保持部分）。

并由主体设计单位进行了水土保持工程施工图设计。 

（四）水土保持监测情况 

2015 年 12 月，广州市番禺区何贤纪念医院组织中水珠江规划勘测

设计有限公司开展本工程水土保持监测工作。2015 年 12 月，监测单位

编制完成《番禺区何贤纪念医院医疗综合大楼改扩建工程水土保持监

测实施方案》。2016 年 1 月~2020 年 10 月期间，监测单位对本工程开

展了 17 期的监测工作，共编写监测季报 17 期。 

（五）验收报告编制情况和主要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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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2 月至 2022 年 8 月，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编制单位通

过多次现场调查，召开专题会议，收集并查阅设计、施工、监理和监

测等相关资料，在水土保持措施防治体系、防护效果及其工作程序满

足批复水土保持方案的要求后，于 2022 年 8 月提交了《番禺区何贤纪

念医院医疗综合大楼改扩建工程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 

验收报告主要结论：建设单位依法编报了水土保持方案，开展了

水土保持后续设计、施工、监理及监测工作，水土保持法定程序完整；

水土保持措施布局可行，设计、实施符合水土保持有关规范要求；水

土流失防治任务及目标基本完成；水土保持后续管理、维护责任落实；

工程水土保持设施具备验收条件。 

（六）验收结论 

项目在实施过程中依法落实了水土保持方案及批复文件要求，完

成了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任务，水土流失防治指标达到了水土保持措

施变更报告确定的目标值，符合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的条件，同意工程

水土保持设施通过验收。 

（七）后续管护要求 

加强对水土保持设施的管护，确保其正常运行和发挥效益。 

 

 

 

 

 






